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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开

上 海 市 房 屋 管 理 局 文 件

沪房物业〔2021〕118 号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

关于开展“加大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力度

让群众明明白白消费”工作的通知

临港新片区管委会，浦东新区建设交通委、各区住房保障房屋

管理局，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

现将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、文明办《关于开展“加大

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力度，让群众明明白白消费”工作的通

知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结合本市深化建设新

时代“美丽家园”工作的推进，就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有关

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认识，抓好落实

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工作是住建部党史学习教育“我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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群众办实事”实践活动的重要项目，也是住建部推进“加强物

业管理，共建美好家园”活动的重点工作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

结合推进住宅小区建设“美丽家园”工作，切实按照任务分工

要求，落细落实各项工作，确保群众明明白白消费。

二、全面覆盖，分级检查

各物业服务企业应按照要求，全面开展物业服务收费信息

公开工作自查。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在摸清本辖区小区底

数基础上，组织各街镇对属地住宅小区开展专项检查，督促物

业服务企业切实落实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工作。市房屋管理

局组织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开展交叉检查。对于未规范设置

上海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监督公示牌、未按规定公开物业服务

收费信息的，根据《上海市物业服务企业和项目经理失信行为

记分规则》予以记分处理；对于涉嫌违法的，及时向区物价、

市场监管等部门移交线索。

三、强化组织，完善机制

市房屋管理局建立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工作专项工作

组，成员由市房屋管理局物业管理处、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、

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及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人员组成。各区

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建立工作机制，明确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

开工作的分管领导，指定专人负责推进，并于 7 月 30 日前将

回执（见附件 2）反馈市房屋管理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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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宣传引导，选树典型

各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、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要通过发放

宣传册、开展法规宣讲等形式，大力宣传物业服务收费法规政

策，结合“加强物业管理，共建美好家园”和“最美物业人”

评选等活动，选树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工作正面典型，汇总

创新做法和优秀案例，总结工作进展情况，按月报送市房屋管

理局。

附件：1、住建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、文明办《关于开展

“加大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力度，让群众明明

白白消费”工作的通知》

2、“加大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力度，让群众明明

白白消费”专项工作组反馈回执

2021 年 7 月 26 日



附件 2

“加大物业服务收费信息公开力度，让群众

明明白白消费”专项工作组反馈回执

单位：

人员 姓名 职务 联系电话 微信号

分管领导

工作人员

注：请于 7 月 30 日下班前反馈至缪晓旦，电话：23116043，手机号

13761662381（同微信号）

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7月26日印发


